《云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规范云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4〕15号）和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研究制定了《云南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23年，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25号）、《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明确了对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保障性住房项目，中央通过现有渠道适当给予补助。按此要求，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原有资金管理办法做了修订，印发了新的《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4〕15号），并规定“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

（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25号）；

（六）《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七）《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4〕15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三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支持范围、资金分配、资金下达、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绩效管理、附则等，并附四张《绩效评价指标表》作为附件。

第一章总则，共六条，主要阐述《办法》制定目的、依据、原则、部门职责、实施期限等。

第二章支持范围，共两条，主要明确资金的支持范围。结合国务院最新指示精神，将支持范围明确为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四个支出方向。并结合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财会监督和“清源行动”工作要求，明确“不得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本息、建设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房地产项目”等六款禁止性事项。

第三章资金分配，共十条，主要规定资金分配的具体方法。其中，中央资金分为基础性和奖励性两个部分，按照因素法通过公式测算分配，省级资金主要按照省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通过评选优秀典型县（市、区）等方式，对相关地区予以补助。

第四章资金下达，共两条，主要规定资金下达时限及预算调剂的相关内容。

第五章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共五条，主要强调资金监管的相关制度，并结合财会监督和“清源行动”工作要求，对资金管理中的典型违规行为予以列示。

第六章绩效管理，共三条，主要阐述资金绩效管理方面的要求。

第七章附则，共三条，主要说明《办法》解释权限、施行时间等。
附表共四张，分项列示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及分值。
 四、文件有效期
办法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实施期限至2027年。期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于不再开展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相应停止资金支持。期满后，根据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政策，评估确定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期限。

